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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SectionMark2]前  言
本制度由董事会办公室提出；
本制度由周小蕾批准；
本制度由董事会办公室归口；
本制度主要起草人：朱永丰、汤佩佩；
本制度主要修订人：/
本制度主要审核人/部门：/
本制度上次修订发布时间：/
本制度本次修订发布时间：2025-01-01；
本制度所代替制度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：本制度为首次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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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战略管理制度
1  目的
为规范公司战略管理，明确战略管理组织架构、职责分工和工作流程，确保公司战略制定科学性、执行有效性和及时调整，引领公司实现可持续、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2  范围
本制度适用于公司战略制定、实施、评估与调整等全部管理活动。
3  组织架构及职责
3.1  公司建立以董事会为最高决策机构、战略委员会为制订机构、董事会办公室为组织协调机构、各职能部门为执行主体的四级战略管理组织架构。
3.2  董事会：审议并批准公司中长期战略规划；审批重大战略调整方案；监督战略执行关键成果。3.3  战略委员会：负责组织编制、修订公司中长期战略规划，形成决议后报董事会审批；监控战略实施过程并审议战略回顾报告。
3.4  董事会办公室：协助战略委员会编制、修订公司中长期战略规划；收集、分析战略制订所需信息；跟踪战略执行情况并定期编写回顾报告。
3.5  各职能部门：协助董事会办公室收集、分析战略制订所需信息；执行经批准的战略计划并定期汇报进展。
4  管理内容
4.1  战略管理流程：战略管理是一个完整的PDCA循环，主要包括以下六个阶段：
4.1.1  信息收集与分析：系统收集内外部信息并综合研判。
4.1.2  战略规划制定：基于分析结果，制定或修订公司中长期战略规划。
4.1.3  战略规划评审与批准：履行评审与审批程序。
4.1.4  战略落地实施：将战略分解为年度经营计划、预算和绩效考核目标。
4.1.5  战略定期回顾：对战略执行情况进行跟踪、评估和报告。
4.1.6  战略调整优化：根据回顾结果和内外部重大变化，对战略进行必要的调整。
4.2  战略规划信息收集与分析
4.2.1  信息收集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宏观环境、行业趋势、竞争对手、标杆企业、供应链与合作伙伴、相关方需求与期望、内部资源与管理现状、以往战略目标达成等信息。
4.2.2  应采用科学的信息分析工具，如PEST、SWOT分析（优势、劣势、机会、威胁）等，确保信息分析的深度和广度。
4.3  战略规划内容
公司战略规划应形成书面文件，包括但不限于：内外部环境分析及市场规划、产品与服务创新规划、技术研发与知识产权规划、质量与运营规划、组织与流程优化规划、数字化转型规划、供应链韧性规划、可持续发展规划、资源保障规划等内容。
4.4  战略规划评审
按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》执行。
4.5  战略规划落地实施
4.5.1  目标分解：将中长期战略目标分解为年度经营计划目标（KPI），并落实到各部门和责任人。
4.5.2  预算衔接：年度预算编制必须与年度经营计划紧密挂钩，确保资源投入与战略方向一致。
4.5.3  绩效挂钩：将战略目标的完成情况与部门及员工的绩效考核紧密联系，建立强有力的激励与约束机制。
4.5.4  项目化管理：对重大战略举措实行项目化管理，明确项目负责人、时间表与资源保障。
4.6  战略规划定期回顾
4.6.1  半年度/年度回顾：董事会办公室组织半年度和年度战略回顾，全面评估战略目标完成情况，分析偏差原因，编写《战略执行回顾报告》报送战略委员会和董事会。
4.6.2  回顾内容应包括：关键绩效指标（KPI）达成情况、重大举措进展、资源使用情况、内外部环境重大变化等。
4.7  战略规划调整优化
4.7.1  当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，应启动战略规划的调整程序：
4.7.1.1  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（如政策法规变化、技术颠覆、市场竞争格局剧变）。
4.7.1.2  内部资源能力发生重大变化。
4.7.1.3  战略执行出现系统性偏差，原定目标经评估确认无法实现。
4.7.1.4  董事会或战略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进行调整。
4.7.2  一般性战略规划微调由战略委员会审批；涉及公司发展方向、总体目标的重大调整，必须报董事会批准。
5  检查与考核
5.1  本制度由董事会办公室负责日常执行情况的全面监督检查，发现未按制度要求执行的，每次对责任人或责任部门处以20～200元扣罚。
5.2  本制度由综合办负责进行每年一次执行情况的全面检查，发现有违反，每次扣罚责任部门20～200元。
[bookmark: _GoBack]5.3  综合办未组织检查或检查不到位，每次处以50～500元扣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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